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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1.委托代征报告操作手册
【功能概述】

税务机关委托有关单位和人员代征零星分散和异地缴纳的税收，受托

单位和人员按要求以税务机关的名义依法征收税款的，可通过本功能

进行申报。

【办理路径】

首页→〖我要办税〗→〖税费申报及缴纳〗→〖委托代征报告〗

【办理路径】

网上报告→（税务机关受理）

【具体操作】

登录“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电子税务局”网站后，点击“我要办税—

税费申报及缴纳—委托代征报告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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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“进入申报”。

点击“数据初始化”后，点击对应报表“修改”按钮，进入申报界面，

填表时先填写《委托代征税款明细报告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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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《委托代征税款明细报告表》后，点击“增加一行”，录入被代

征纳税人信息。

当委托代征“个人所得税”时，若被代征纳税人是未达起征点的定期

定额个体工商户，“减免事项名称”和“减免性质代码”将自动带出，

无法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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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委托代征“六税两费”时，系统根据被代征纳税人登记信息及申报

情况做出判断，若符合六税两费减免政策则自动带出减征政策适用主

体与减免性质代码，若不符合则无法进行填写，系统根据已有信息无

法进行判断时，则由纳税人自行填写。

信息填写完成后，点击“保存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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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成功后，切换到主表，确认信息无误后，点击保存后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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